
小区里的停车位要如何购买？ 

◎ 转载 

 

3月 22日，《惠州市惠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停车位租售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正式印发。《办法》针对停车位交易准则、销售规范和公示

要求等交易细节均予以了规范。具体情况如下： 

出台背景 

2015 年 12月，惠州发布了《惠州市中心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停车位租售管

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小区停车位交易管理、满足小区

业主停车需求、提升停车位交易透明度提供了制度保障。此次新《办法》的出台

是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适用范围 

惠城区，各县（区）参照执行 

Q:小区的停车位一共有哪几种？分别应如何使用？ 

A:小区停车位有三种类型：产权停车位、公共停车位和人防停车位。 

产权停车位：指产权清晰，不作为共有建筑面积进行分摊并依法取得权属登记的

专有停车位，产权人可出售、附赠、出租。 

公共停车位：指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规划注明公共架

空停车的车位，规定不得出售。 

人防停车位：指经人防主管部门审核确定为人防区域的车位，平时可由建设单位

使用管理，收益归建设单位所有。    

 

重点是：作为业主的你提出承租车位，那么建设单位应当将尚未售出的停车

位或其他可以出租的车位提供出租，不得只售不租。 

 

Q:如果我想购买停车位，要怎么了解小区停车位的相关信息呢？ 

A:建设单位预售或现售商品房时，应将停车位总数量、分布位置平面图、租金标

准、销售的价格区间（必须承诺最高售价）进行公示、书面告知购房人、在《商

品房买卖合同》中写明，并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应将备案信息报送区价格主管部门。进行车位租售的小区，建设单位应当将租售



方案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 30日，并将租售方案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后方可进行停车位租售。租售方案应包含停车位的数量、面积、配比、价

格等重要信息。也就是说，购房人想要购买预售或现售商品房时，在销售现场已

经能了解到该小区停车位的分布、数量、销售价格区间、租金等有关内容。同时，

开发企业需承诺停车位的最高售价，从而避免因开发企业先卖房屋后高价卖停车

位的情况。 

 

Q:如果我想购买第二个停车位，应该怎么购买呢？ 

A:那就要看小区的停车位配比了！配比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可出售停车位与房屋套

数的比例。停车位配比不超过 1∶1的社区，每套房屋业主只能购买本物业管理

区域内一个停车位。配比超出 1:1的，可按销售年限的长短，完成必要的信息公

示后，逐步放开业主购买停车位的数量限制。 

 

举个例子: 

张先生和李先生分别住在 A小区和 B 小区，他们都需要购买停车位，但他们

能够购买的停车位数量却不同。 

 

张先生居住的 A小区有 100套房屋，80个产权停车位。配比为 0.8。如果张

先生名下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 200平方米，那张先生最多只能购买 1个停车位。

如果超过 200平方米，他最多可购买 2个停车位。 

 

李先生居住的 B小区有 100套房屋，120个产权停车位。配比为 1.2。按照

《办法》第八条规定，B小区可将这多出的 20个停车位向业主出售。停车位租

售方案备案时间超过 1年，完成公示 60日并备案后（公示期间未购买停车位业

主享有优先购买权），建设单位可向已有停车位业主多出售 1个停车位，不受

20个数量限制。备案时间超过 3年，业主购买车位数量不限制。 

 

简单来说，李先生想买第 2个停车位，在停车位租售方案备案的 1年内，按

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要排在前 20位就可以多购买 1个车位；1年后，停车位有

剩余的话可以直接购买；3年后，如需购买超过 2个以上的停车位也可以直接购

买。 

 



惠州市惠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停车位租售管理办法 

原文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惠州市惠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停车位租售的管理，

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惠州市惠城区内房地产开发项目停车位的租售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停车位，是指房地产开发项目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

机动车的车位、车库。其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出租等方式约定，应当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设单位是指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

他房地产开发单位。配比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可出售停车位与房屋套数的比例。非

住宅以房屋建筑面积每 100平方米为 1套计算比例，不足 100平方米的计 1套。 

第四条 不作为共有建筑面积进行分摊并依法取得权属登记、产权清晰的专

有停车位，产权人可出售、附赠、出租。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

停放汽车、规划注明公共架空停车的车位不得出售；经人防主管部门审核确定为

人防区域的车位，平时可由建设单位使用管理，收益归建设单位所有。 业主要

求承租车位的，建设单位应当将尚未售出的停车位或其他可以出租的车位提供租

用，不得只售不租。 

第五条 建设单位在预售或现售商品房时，应将项目建筑区划内停车位的数

量、租售方式、租金标准、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费、销售的价格区间（必须承诺

最高售价）等内容在销售现场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书面告知购房人、在《商品房

买卖合同》中载明，同时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将

备案信息报送区价格主管部门。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按照经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物业管理区域进行

停车位租售。 

第七条 建设单位租售停车位的，应当将租售方案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

置公示 30日，可通过电话、短信、函件、网络等形式通知业主，并将租售方案

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开发项目开始租售停车位的时间以建设单位在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停车位租售方案中记载的开始租售时间为准。停车位租售

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房屋数量与停车位的配比情况，房屋销售情况，停车位产权情况、

销售情况、分布位置、数量、面积情况（符合规划的平面示意图）； 

（二）人民防空工程的范围及停车位安置情况（注明使用注意事项）； 

（三）停车位出售或出租的时间、价格、方式及公示方案； 

（四）停车位实行年租、月租、临时出租的方案分类说明； 

（五）物业服务费用及其他管理事项说明；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按照公平、公开的销售方式出售或出租开发项目物业管

理区域内停车位。 

配比不超过 1：1时，每套房屋业主只能购买本物业管理区域内 1个停车位；

配比超过 1：1且不超过 2：1的，对超出 1：1部分的停车位，建设单位可向每

户业主出售第 2个停车位；配比超过 2：1且不超过 3：1的，对超出 1：1部分

的停车位，建设单位可向每户业主出售第 3个停车位。以此类推。 

开发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途属于非住宅的房屋，以房屋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为 1个单元（套）参与计算可购停车位，即房屋建筑面积每 100平方米可

以购买 1个停车位。 

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建筑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含）的住宅，可在本条第二

款限制下额外多购买 1个停车位。 

 

第九条 配比超过 1：1，且停车位租售方案备案超过 1年，开发项目物业

管理区域内房屋已销售完毕，仍有未售出停车位的开发项目，建设单位在物业管

理区域内显著位置、本地报纸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网站公示 60 日（在此期间，

未购买停车位的业主享有优先购买权），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可将剩余

停车位向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已有停车位的业主出售多 1个停车位。 

停车位租售方案备案超过 3年的开发项目，参照前款规定，完成公示及备案

等手续后，房屋业主购买停车位数量不限制。 

对房屋未销售完毕的开发项目，在扣除未销售房屋的套数相应数量的停车位

数后仍有剩余的，对剩余停车位的出售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第十条 对在 2015年 12月 23日《惠州市中心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停车位

租售管理暂行办法》（惠府办〔2015〕37 号）施行前开发项目已进行停车位销

售且未销售完毕的，建设单位对剩余未销售的停车位应制订销售方案，并参照本

办法第七条规定办理备案。备案时间超过 6个月的，未出售的车位参照第九条第

一款规定的方式销售；备案时间超过 18个月的，未出售车位参照第九条第二款

规定的方式销售。 

 

第十一条 房屋（非车位）购买人在购买停车位时可以以本人、配偶的名义

购买。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停车位数量无法满足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业

主需要的，建设单位不得向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业主之外的单位或个人出租。在

已满足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购买和租赁需要的前提下，建设单位确需将停

车位出租给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之外的单位或个人的，租赁期不得超过 6个月。  

 第十三条 配比不超过 1：1时，建设单位应采取竞标、摇珠、先到先得等

方式向相关购房人出售、出租。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与停车位购买人在签订停车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

应当在合同中注明房屋购买人已购买本开发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的房地产

权证号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第十五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出售的停车位，不予办理产

权登记。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导致不能办理停车位产权登记，造成购买人损失的，

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对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预售登记备案，或在 2009

年 3月 1日《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修订施行前已开具销售发票的停车位，符合

房屋登记条件的可办理登记，不受本办法的限制。 

第十七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单位的停车位租售方案进行指

导，提出合规合理建议。强化对建设单位停车位的处置行为事中事后监督，对违

反规定的要约谈建设单位负责人并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或整改不力的，可以暂

停销售网签，直至降低企业信用等级。 

第十八条 惠阳区、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及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

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李冬贵/供稿）  


